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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及污染物治理和排放情况

1、企业概况

合肥万达蓄电池厂位于合肥市长丰县双凤开发区凤锦路 005 号,

总占地面积 6667 平方米。公司行业类别为电池制造，行业代码 3940。

公司于 2001 年注册，2005 年开工建设，于 2008 年 11 月建设项目通

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肥万达蓄电池厂目前拥有一个组装车间，单

班 8小时制生产密封式铅酸蓄电池。

2、污染物治理和排放情况

废气来源于焊接产生中的废气，气体中的铅及其化合物采用活性

炭吸附及水喷淋去除。

废水处理设施基本情况：公司建有一座污水处理站，设计日处理

能力 1t/h,主要处理地面清洁废水、职工洗手洗工作服洗澡废水、

铅烟尘处理设备运行过程产生的废水，主要采用加药中和法的一

步净化器处理工艺。废水处理达标后经废水总排口通过城市污水管网

排入蔡田铺污水处理厂。

3、减少噪声污染采取措施：企业生产过程中无大噪声产生，多为轻

型设备，主要通过厂房绿化屏蔽、距离减衰等措施减少噪音污染。

处理后的废水通过仅有的 1个废水总排口有组织集中排放。

处理后的废气通过仅有的 1个废气总排口有组织稳定排放。

二、自行监测开展情况

污染源 监测项目 监测设施 开展方式

废水
流量、总铅、COD、氨氮、PH 自动 在线监测

悬浮物、总氮、总磷 手工 委托

废气 铅及其化合物 手工 委托

噪声 厂界噪声 手工 委托

土壤 45项基本项外，另外加测土壤 pH，共 46项 手工 委托

地下水
pH、硫酸盐、铜、锌、镍、砷、汞、镉、铅、总铬、

氨氮、耗氧量
手工 委托



手工监测委托安徽海峰分析测试科技有限公司检测，公司具有相应的

CMA 检测资质和技术人员，具有完备的质量管理体系，提供真实、可

靠的检测数据，在线监测有安徽碧水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运维。

三、手工监测方案

地下水、土壤监测点位、项目、频次

根据保守性原则，依据《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的规定，并考虑污染物的迁移转化，

根据项目主要污染物特征分析，并依据《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最终确定

检测分析项目。

地下水监测点及监测项目

序号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监测方式

J1 办公区南侧绿

化带
pH、硫酸盐、

铜、锌、镍、

砷、汞、镉、

铅、总铬、氨

氮、耗氧量

1次/年 委托

J2 污水处理系统

东北侧绿化带
1次/年 委托

J3 危废暂存间门

口
1次/年 委托

土壤监测点及监测项目

污染物项目 监测指标

挥发性有机

物

（27项）

四氯化碳、氯仿、氯甲烷、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1,1-
二氯乙烯、顺-1,2二氯乙烯、反-1,2二氯乙烯、二氯甲烷、1,2-
二氯丙烷、1,1,1,2-四氯乙烷、1,1,2,2，-四氯乙烷、四氯乙烯、

1,1,1-三氯乙烷、1,1,2-三氯乙烷、三氯乙烯、1,2,3-三氯丙烷，氯

乙烯、苯、氯苯、1,2-二氯苯、1,4-二氯苯、乙苯、苯乙烯、甲

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邻二甲苯



半挥发性有

机物

（11项）

硝基苯、苯胺、2-氯酚、苯并[a]蒽、苯并[a]芘、苯并[b]荧蒽、

苯并[k]荧蒽、䓛、二苯并[a，h]蒽、茚并[1,2,3-cd]芘、萘

重金属和无

机物（7项）
砷、镉、铜、铅、汞、镍、铬（六价）

其它（1项） pH
土壤

厂界噪声监测点位设置

点位编号 监测位置 监测频次 监测方式

S1 办公区南侧绿化带 1次/年 委托

S2 污水处理系统东北侧绿化带 1次/年 委托

S3 生产车间北侧绿化带 1次/年 委托

S4 危废暂存间东侧绿化带 1次/年 委托



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要求

废水、废气、噪声监测方法：

土壤及地下水监测方法：



四、监测结果评价标准

（一）废气污染物监测结果评价标准

废气污染物监测结果评价标准

监测断面 监测项目 评价标准

名称及代号 时段、级别 限值

1#■ 铅烟尘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927-1996）
二级标准 0.90 mg/m3

（二） 废水污染物监测结果评价标准

监测断面 监测项目 评价标准

名称及代号 时段、级别 限值

1#▲ 铅总量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 第一类污染物 1.0 mg/L



1#▲ 流量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 三级标准 -

（三）监测厂界噪声评价标准：《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Ⅲ类标准，限值：昼间 65dB，夜间 55dB.

五、委托监测

由于我厂没有废气中铅烟尘；废水中铅总量、流量；噪声项目的

监测资质和设备，日常环境监测工作委托其他公司进行监测。

废气中铅烟尘手工监测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名称：安徽海峰分析

测试科技有限公司

污水中铅总量、流量、氨氮、COD 自动在线监测委托第三方运营

单位名称：安徽省碧水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噪声项目监测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名称：安徽海峰分析测试科技

有限公司

委托合同（环境监测技术合同）、委托公司资质证明见附件。

六、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1)合理布设监测点，保证各监测点位布设的科学性和可比性。

采样人员遵守采样操作规程，认真填写采样记录，按规定保存、运输

样品。同时，监测分析方法均采用国家标准或环保部颁发的分析方法，

监测人员经考核持证上岗。所有监测仪器、量具均经过质检部门检定

合格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2）严格执行监测方案。认真如实填写各项自行监测记录及校验

记录并妥善保存记录台账，包括采样记录、样品保存、分析测试记录、

监测报告等。



（3）废水污染物自动监测质量保证措施：按照《水污染源在线监

测系统运行与考核技术规范》（试行）HJ/T355-2007、《水污染源在线

监测系统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试行）HJ/T356-2007 对自动监测设

备进行方法比对试验及质控样试验、现场校验（包括重复性试验、零

点漂移和量程漂移试验）。

（4）废水手工监测质量保证措施：按照《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

规范》HT/T91-2002 进行。

（5）噪声监测质量保证措施：噪声监测按照《工业企业厂界噪声

测量方法》（GB12349-2008)中规定的要求进行。监测时使用经计量部

门检定，并在有效使用期内的声级计，声级计在测试前后用标准发生

源进行校准，测量前后仪器的灵敏度相差不大于 0.5dB,若大于 0.5dB

测试数据无效。

七、自行监测结果公布

1、对外公布方式：合肥市环保局官网http://www.hfepb.gov.cn/

2、公布时限：（1）手工监测数据应于每次监测完成后的次日公布

(2)自动监测数据实时公布监测结果

3、公布内容：企业名称、排放口及监测点位（只需公布排放口

的监测结果）、监测日期、监测结果、执行标准及排放限值、是否达

标及超标倍数等。

（2）废水公布监测断面为 1#断面，监测项目：铅总量、流量。

（3）噪声公布监测点位为厂区的东、南、西、北围墙一米处，

监测项目为昼间。










